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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出台 

 

 

 
 

继 4 月 1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

武汉、西安、沈阳 8 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和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

“试点地区”）开展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所得税优惠试点之后，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于近期下发财税[2017]38 号文件和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7 年第 20 号，就其政策落实细节予以明确。相关的企业所得税和

个人所得税政策将分别自 2017 年 1 月 1 日和 7 月 1 日起执行。 

 

优惠概述 

 

根据上述文件，符合条件的投资者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

技型企业满 2 年（24 个月，下同）的，可以按照投资额的 70%抵扣投

资者的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说的投资，仅限于通过向被投资初创科技

型企业直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股权投资，不包括受让其他股东的存量

股权。 

 

对于投资者为合伙制企业的情形，由于合伙企业并非纳税主体，相关的

抵扣优惠由其法人或自然人合伙人享受。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投资者包括公司制或合伙制创投企业、天使投资个人等类型。相关投资

者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以享受上述优惠政策： 

 
创投企业 天使投资个人 

 创投企业注册于试点地区，实行

查账征收； 

 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

法》（发改委等 10 部门令第 39

号）规定或者《私募投资基金监

 天使投资个人所投资的初创科技

型企业注册于试点地区； 

 不属于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

雇员或其亲属（包括配偶、父

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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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

105 号）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的特

别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完成备案

且规范运作； 

 

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

下同），且与该企业不存在劳务

派遣等关系； 

 投资者不属于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发起人； 

 投资后 2 年内，投资者及其关联方或亲属持有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股

权比例合计应低于 50%。 

 

初创科技型企业 

被投资的初创科技型企业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相关投资者才能获得

抵扣优惠： 

 

 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实行查账征收

（注：若拟享受优惠的投资者为天使投资个人，该企业须注册于试点

地区）； 

 接受投资时，从业人数不超过 200 人，其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的不低于 30%；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 3000 万；从业人

数、资产总额的计算参照小型微利企业认定指标按接受投资前连续

12 个月的平均数计算； 

 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不超过 5 年（60 个月）； 

 接受投资时以及接受投资后 2 年内未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 

 接受投资当年及下一纳税年度的研发费用总额合计占同期成本费用总

额合计的比例不低于 20%；其中，研发费用口径按照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的政策执行。 

 

“满 2 年” 

投资期间是否“满 2 年”以初创科技型企业接受投资并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的日期起算。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合伙制创投企业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仅要求该

创投企业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满足 2 年条件，合伙人对该合伙创投

企业的投资时间不作要求。 

 

相关文件同时明确，在上述优惠政策执行日期前 2 年内发生的投资，在

执行日期后投资满 2 年的，只要符合其他有关条件即可享受抵扣优惠政

策。 

 

可抵扣的投资额 

可抵扣的投资额按投资额的 70%计算。其中，投资额按投资者对初创科

技型企业的实缴投资额确定。合伙制创投企业的合伙人对初创科技型企

业的投资额，按照创投企业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实缴投资额和投资满 2

年当年年末合伙人对创投企业的实缴出资比例计算确定。 

 

抵扣限制 

 
 抵扣对象 不足抵扣部分是否可向 

以后结转 

公司制创投企业 无限制 

 

是 

合伙制创投企业合

伙人 

限于从创投企业分得的（经营）

所得； 

 

法人合伙人投资于多个符合条件

的合伙制创投企业，可合并计算

其可抵扣的投资额和分得的所得* 

 

是 



天使投资个人 限于转让该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

取得的应纳税所得 

是；对办理注销清算的初

创科技型企业，不足抵扣

部分可自注销清算之日起

36 个月内抵扣转让其他初

创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

应纳税所得 

 
*包括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81 号）规定条件的合伙创投企业 

 

解读与建议 

 

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是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资本力量。在贯

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

景下，国家出台有关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的税收优惠政策，有

助于提高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资本吸引力，从而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发展

起到推动作用。 

 

相关投资者应该在积极了解上述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对其现有及潜在的

投资对象进行梳理。若已符合相关优惠条件的，投资者可以考虑尽早准

备资料，根据文件要求及时履行备案手续，以确保优惠政策的应享尽

享。在未来的投资计划中，相关投资者也应将上述优惠政策纳入投资方

案设计的考量因素，作出合理的商业安排，以提高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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